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

時間：114/12/2(二)09:00

地點：本校中興樓第二會議室

與會人員：校長、各處室主任、

教師會理事長

議程：

壹、主席致詞

貳、各處室工作報告

參、提案討論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壹、校長致詞



貳、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業務報告
林彥君

114/12/02

國立屏東高工—行政會議



◆ 115學年度統測學校集體報名繳費(11/27~12/17)

◆ 辦理屏一區國中職業試探活動--至正國中(12/3)

◆ 【高職優質化】114-1-3素養導向之跨域統整教學

實體觀課(建築三甲)(12/3)

◆ 辦理第4次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2/8)

12月份上旬重點工作事項



報告結束

感謝聆聽



學務處工作報告

• 12月3日 運動會預演(14:10~16:05)
• 12月4~5日創校88週年暨65屆運動會
• 12月9日高一活力青年成長營行前說明會(12:20)
• 12月10~12日 高一活力青年成長營

參加人數313人，未參加人數127人
其中汽車一乙正常授課。

• 12月10日 高二、三社團活動時間正常授課



教官室 
 

服裝儀容 

鑒於交通服務隊值勤到早上 07:50，之

後進校同學服裝儀容不整部分由教官室

負責登記，0800放置警衛室由教官室負

責遲到管制人員登記，中午時段將今日

登記人員名冊告知認輔教官進行勸導改

正，以期減少校園安全危安因素。 

 

志願役招募 

目前報名志願役計 30員，已協助學生

完成體檢及智力測驗共計 20員。 



總務處業務報告

114/12/02

報告人：黃國展



一、12月份重點工作

中興樓防水12/3下午二點辦理驗收相關作
業

污水排工程12/4上午十點辦理初驗相關作
業

12/12下午1:30~3:00申請117年新建工程
雲科大創設中心初步評估訪視。

加強督導汽車科一樓廁所工程進行
加強督道活動中心無障礙工程進行



說明目前狀況：
信義大樓北側二樓男廁地板滲水導致一樓天花板混泥土剝落、牆壁滲水、
鋼筋外露…

二、信義大樓北側男女廁目前狀況所是否暫時關閉使用







信義樓北側男廁天花板有下塌的現象…推斷
三樓的女廁地板應該也有滲水現象



三、學校用電狀況：113年及114年年度各月用電分析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113
年

259884 211808 213418 294535 373545 510129 463223 367948 346328 498739 375735 310017 NT$4,225,309

114
年

235548 188217 194104 276535 330041 616432 479560 333043 326480 512969 452848 NT$3,945,777

屏東高工113、114年每月用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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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113年 98580 71880 79800 118740 167880 217200 166560 121020 108600 185100 152310 127260 1614930度

114年 83760 62880 62940 109080 142920 192000 173880 114900 112860 179640 175080 1409940度

屏東高工113、114年每月用電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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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11月21教育來函指出
114年11月6日行政院核定「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之113年度執行成效考評報告

節能績優：第1名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第2名 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第3名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第4名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第5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第6

名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執行不佳：原訂3校為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

職業學校及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依本計畫規定，配合政府政策業務增長等因
素造成之用電量應予扣除，重新計算調整節電績優指標，皆不列入執行不佳單位。

依計畫規定，請獲獎機關及學校就相關業務主管及執行人
員敘獎，最高敘獎額度以小功1次為原則。
請未達標單位(如附件-113年未達標單位名單)





日期 借用單位 事由 冷氣費 水電費 地點
1/6、1/7 空中大學 期末考 無 2400 仁愛樓教室3間
4/23、4/30 屏科實中 第二次教甄 25050 4400 仁愛樓教室、第二會議室、圖書館第一、

第二視聽教室
4/20、5/4 屏科實中 第三次教甄 28000 20800 仁愛樓教室24間、第一視聽教室
5/20~5/24 屏東縣警察局 機動保安警力演練 52500 5450 活動中心
5/25、6/8 屏科實中 第四次教甄 21000 7200 仁愛樓2、3樓教室、第一會議室、第一

視聽教室
6/14~6/16 屏工童軍社 社團成果發表 2000 5600 第一會議室
7/20 屏科實中 第五次教甄 2500 800 第一會議室、第一視聽教室、K書中心
7/20 小哈佛幼兒園 教學成果展 13500 1688 活動中心
8/23 屏東縣聯絡處 校安工作研習 5525 1100 演藝廳、第一會議室

9/21~9/27 屏工圖書館 廠商辦理書展(販賣書籍) 無 無 第一會議室
11/24 台北萬國道德總會 家庭倫常研習 1463 1125 第一視聽教室
12/21 屏東縣諮商心理師公會 研習 650 400 第一視聽教室

113年場地租借

114年場地租借

日期 借用單位 事由 冷氣費 水電費 地點
3/8、3/15、
3/22、3/29、
4/12、4/19

屏東家庭支持協會(
每次時間

12:00~15:00)

辦理青少年復原力團體 1800 900 輔導室輔導團體室

4/19 屏東縣諮商心理師公
會

辦理會議暨研習 650 400 第一視聽教室

7/19 小哈佛幼兒園 教學成果展 16200 1688 活動中心
7/3、7/10、
7/17、7/24、
7/31、8/7

輔導室林芳寧主任 帶領阿德勒心理學取向、婚
姻伴侶成長團體

1200 300 輔導室輔導團體室

6/28、7/5、
7/12、7/26、
8/2、8/16

輔導室林芳寧主任 帶領2025阿德勒心理學取向、
家長成長團體

1200 300 輔導室輔導團體室

10/17~10/23 屏工圖書館 廠商辦理書展(販賣書籍) 無 無 第一會議室
12/6 校友會 校友會餐會 無 無 活動中心



114學年度第1學期
行政會報
• 實習處報告：莊志盛

• 日期：114年12月02日



12月份工作重點事項

• 召開114學年度工科賽行前說明會【12/2星期二】

• 辦理88週年校友回娘家餐會活動【12/6星期六】

• 114學年度工科技藝競賽於岡山農工【12/9~12/12】

• 辦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報名【12/17日截止】

• 辦理職醫職護到校諮詢服務【12/18】



114學年度第1學期
 行政會議報告

報告單位：輔導室

 日期：114年12月02日



一、發展性輔導

小團體 • 工作坊 • 討論會 • 技職探索



1. 性別關係⼩團體

日期：114年12月3日 (週三) 起

時間：中午 12:20 ~ 14:00

頻率：共四次課程

對象：4位學生參加



2. ⾼⼆住宿⽣⼯作坊

白日夢冒險王　電影討論會

日期：114年12月9日 (週二)

時間：晚上 7:30 - 8:30

主題：探索自我與夢想，目標管理



3. 刻在我⼼底的屏⼯

展覽活動

 12月1日 - 5日 (忠孝大樓一樓)
領取紅豆餅

 12月4日 下午 2:00 (司令台)
頒獎及摸彩

 12月5日 下午 3:30 (閉幕典禮)



4. 親⼦技職探索⽇ (第⼀場)

 114年12月20日 (週六)
 上午 8:30 ~ 12:30

國中生及家長 共79位

參與科別：

電機/汽車/製圖：已額滿

土木科：餘 1 名



二、介入性輔導
 &

 三、處遇性輔導



個別談話⼈次統計

統計區間：11/7 - 11/27



經濟扶助統計
區間：11/10 - 11/21 (資料：曾秀枝社工師)

科別 個案人次

電子科 / 進修部 各 2 人

機械科 1 人

其他科別 0

合 計 5 人次



四、家庭教育活動

家長成長團體 • 芳香療癒



阿德勒⼼理學 家⻑團體

日期：114年12月03日

進度：第六次課程

人數：6位家長

帶領：鍾仁惟 老師



〜好想躺平的家⻑〜
 芳香療癒研習

講師：于淳文 臨床心理師

時間：12月13日 (六) 9:00-12:00

招收：預計10名家長

透過芳香療法，釋放壓力，找回家

庭的平靜力量。



Q & A

感謝聆聽與指教



圖書館工作報告

報告人：李幸真

114.12.02行政會議



圖書館工作報告
11/26(三)第二次班級讀書會，目前已有27班繳
回閱讀心得，其中9班全數繳交。

分享榮耀：



114年12月2日行政會議

報告者：林嘉妤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人事室工作報告



運動會期間請假管制

 依本校114年10月23日第65屆運動會籌備會議決
議，循往例進行全校性管制請假，114年12月4、
5日(星期四、五)舉辦第65屆運動會，非有重大事
由不得請假。

2



職員休假補助及年底休假提醒

3

 職員倘尚未申請114年度「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
者，請配合主計室核銷時間，儘速檢據申請核銷完
成。

 公務人員自109年1月1日起每年應休假日數為10日；
當年具有10日以下休假資格者，應全部休畢；具
有超過10日之休假資格者，至少應休假10日。已
屆年底請公務人員同仁自行斟酌休假規劃。



重申：出國規定

4

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1條第1項：「公務人員請假應填
具假單，經機關長官核准後，始得離開任所。但有急
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
假手續。」

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7條：「公務人員在休假期間，
如服務機關遇有緊急事故，得隨時通知其銷假，並保
留其休假權利。」

 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第1項：「教師請假應填具假單，
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
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 教師請假規則第10條：「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休
假應於寒暑假期間實施為原則。但在不影響教學及校
務推展情形下，各校得於學期期間視實際需要核給休
假。」



重申：出國規定

5

 所有同仁出國程序請務必於出國前完成(含簽呈、
出國申請表、差勤系統、課務處理)。

 所有同仁非因公務事由赴「陸港澳（含轉機）」，
不論平、假日均應填寫「紙本申請表」通報本校，
並完成人事差勤系統登錄，且應於行前至陸委會網
站/「為民服務」/國人赴陸港澳風險專區/「國人
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填報。

 出國流程教學及相關表件可於「人事室網頁左側網
站選單/表格下載/差勤、加班及申請出國用表格」
處下載。



教師學期中出國

6

1. 依教育部現行規定略以，教師學期中出國者，原
則應利用放假日或補假日(不得影響課務或以調補
課方式)；如因特殊事由(如結婚、生育、重大傷
病、死亡或其他重大事由等)，須於學期中請假出
國，得由各校斟酌實際需要，逕行覈實認定給假
出國；爰本校教師如因特殊事由，須於學期中請
假出國，請先行簽准。

2. 教師於學期中出國均為「申請制」；「教師學期
中出國簽呈」請以「紙本」方式陳核(需含出國申
請表及相關表件)，急件請親跑，未檢附相關表件
一律退回。



重申：差勤規定

7

 本校日校上班時間為上午8：00~12:00；下午
13:10~17:10、進修部上班時間為下午14時30分
起至22時30分止，「行政人員（含職員及兼行政
教師）」須按時於校內親自線上簽到退；「專任教
師（含導師）」雖毋須線上簽到退，亦需確實遵守
上班時間規定，無課務（公務）未請差假亦需在校
內，人事室將依規定不定期查勤，以維護上班紀律。

 於上班時間內，不得擅離職守，因公外出須辦妥申
請手續，上班時間勿從事與公務無關及其他有礙辦
公秩序之行為；如因校內其他公務需長時間離開辦
公座位，請向單位主管告知並取得同意再離開。



重申：差勤規定

8

 未辦理請假手續而擅離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無
故不在勤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論。曠職者
應扣除其曠職日數之薪給，並列入年終考績(核)。

 教職員工於學校規定出勤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
下班時間前離開者為早退；遲到、早退如未辦理請假
手續者，即視為曠職。

 線上差勤系統均設定需於「校內網路IP範圍內」始可進
行線上簽到退，如發現異常，請通知人事室；依本校
「教職員工線上差勤實施要點」第玖點第一項規定略
以，不得有代為簽到退或其他非親自於校內簽到退之
情事，違反者託代雙方均予以議處，初次核予申誡處
分，再犯者核予記過以上之處分。



國立屏東高工行政會議人事室報告事項 
1141202 

■報告事項 

一、依本校 114年 10月 23日第 65屆運動會籌備會議決議，循往例進行全校性

管制休假，本(114)年 12月 4、5日(星期四、五)舉辦第 65屆運動會，該二

日非有重大事由不得請假。 

二、請各處室主管轉知所屬職員： 

（一） 職員倘尚未申請 114年度「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者，請配合主計室

核銷時間，儘速檢據申請核銷完成。 

（二） 公務人員自 109年 1月 1日起每年應休假日數為 10日；當年具有 10

日以下休假資格者，應全部休畢；具有超過 10日之休假資格者，至少

應休假 10日。已屆年底請公務人員同仁自行斟酌休假規劃。 

三、重申：出國規定 

（一）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11條第 1項規定：「公務人員請假應填具假

單，經機關長官核准後，始得離開任所。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

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第 17條規定：「公務人員

在休假期間，如服務機關遇有緊急事故，得隨時通知其銷假，並保留

其休假權利。」；教師請假規則第 13條第 1項規定：「教師請假應填具

假單，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

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第 10條規定：「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其休假應於寒暑假期間實施為原則。但在不影響教學及校務推展

情形下，各校得於學期期間視實際需要核給休假。」 

（二） 所有同仁出國程序請務必於出國前完成(含簽呈、出國申請表、差勤系

統、課務處理)。 

（三） 所有同仁非因公務事由赴「陸港澳（含轉機）」，不論平、假日均應填

寫「紙本申請表」通報本校，並完成人事差勤系統登錄，且應於行前

至陸委會網站/「為民服務」/國人赴陸港澳風險專區/「國人赴陸港澳

動態登錄系統」填報。 

（四） 出國流程教學及相關表件可於「人事室網頁左側網站選單/表格下載/

差勤、加班及申請出國用表格」處下載。 

（五） 有關教師學期中出國： 

1、依教育部現行規定略以，教師學期中出國者，原則應利用放假日或補

假日(不得影響課務或以調補課方式)；如因特殊事由(如結婚、生育、

重大傷病、死亡或其他重大事由等)，須於學期中請假出國，得由各校

斟酌實際需要，逕行覈實認定給假出國；爰本校教師如因特殊事由，

須於學期中請假出國，請先行簽准。 

2、另教師於學期中出國均為「申請制」；「教師學期中出國簽呈」請以

「紙本」方式陳核(需含出國申請表及相關表件)，急件請親跑，未檢

附相關表件一律退回。 



四、重申：差勤規定 

（一） 本校日校上班時間為上午 8：00~12:00；下午 13:10~17:10、進修部上

班時間為下午 14時 30分起至 22時 30分止，「行政人員（含職員及兼

行政教師）」須按時於校內親自線上簽到退；「專任教師（含導師）」雖

毋須線上簽到退，亦需確實遵守上班時間規定，無課務（公務）未請

差假亦需在校內，人事室將依規定不定期查勤，以維護上班紀律。 

（二） 於上班時間內，不得擅離職守，因公外出須辦妥申請手續，上班時間

勿從事與公務無關及其他有礙辦公秩序之行為；如因校內其他公務需

長時間離開辦公座位，請向單位主管告知並取得同意再離開。 

（三） 未辦理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無故不在勤或請假

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曠職者應扣除其曠職日數之薪給，並列

入年終考績(核)。 

（四） 教職員工於學校規定出勤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離開

者為早退；遲到、早退如未辦理請假手續者，即視為曠職。 

（五） 線上差勤系統均設定需於「校內網路 IP範圍內」始可進行線上簽到

退，如發現異常，請通知人事室；依本校「教職員工線上差勤實施要

點」第玖點第一項規定略以，不得有代為簽到退或其他非親自於校內

簽到退之情事，違反者託代雙方均予以議處，初次核予申誡處分，再

犯者核予記過以上之處分。 

 



主計室 
 

一、重申會計請購系統訂於 12月 10日下午 17:00關閉，

請各單位加速各項經費支出(含差旅費及鐘點費等)請

購，核銷單據 12月 22日前檢據送主計室。屬 114年

度發生之各項費用皆須於本年度完成核銷。倘因舉辦

活動或出差日期在 12月 10日之後，請務必先行線上

請購，以利管控，並於辦理事畢立即送主計室核銷。 

 

二、補助計畫倘無法於核定期限內執行完畢，應於期限屆

滿前函報補助單位申請展延。 

 

三、截至 11月底止固定資產執行數 869萬 7,153元，占全

年度預算 1,027萬 1,000元，達成率 84.67%，目前各

項經費大致皆已完成請購申請，請採購單位加速完成

採購作業，以利辦理後續核銷付款。 

執行情形依預算來源分析如下: 

1.「基本額度含移列」執行數 299萬 7,954元，占預

算數 314萬 3,751元，達成率 95.35%。 主要係圖書 6



萬元及第一視聽教室液晶顯示器約 4萬元，已請購尚

未核銷所致。 

2.「校務基金自籌」執行數 99萬 8,387元，占預算數 

162萬 9,500元，達成率 61.26%。 主要係實習處各

科設備約有 26萬元及英文科建築科辦公室冷氣更新

約 13萬元已請購尚在採購中，第二會議室 LED字幕

機約 21萬元目前辦理驗收中所致。 

3.「年度中補助計畫」執行數 470萬 0,812元，占預

算數 549萬 7,749元，達成率 85.50%。主要係高優

計畫約 26萬元、高中職高科技產業課程發展計畫 5

萬元及聯絡處 7萬元，已請購尚在採購中所致。 

  



【進修部報告】 
 

◆ 校慶系列活動 

➢ 12/04(四)舉辦歲末感恩晚會 

時間：18:30 

地點：活動中心 

➢ 12/05(五)烤肉活動 

時間：18:30 

地點：仁愛大樓前走道( Ps 雨天備案改

仁愛樓走廊) 
 

 



參、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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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人:教務處 

案由:修訂《國立屏東高工學生申請適性轉科及適性轉學實施要點》，請 

     審議。 

說明:1.依據「114學年度均質化計畫適性學習社區之適性轉學輔導機制」

之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實施計畫(示例)及 114年 11月 27日 

       114學年度第 3次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議提案討論通過。 

     2.「三、適性轉科」實施對象刪除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不能參

加適性轉科之限制。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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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高工學生申請適性轉科及適性轉學實施要點 
112年9月5日第2次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審查修正後通過 

1 1 2 年 9 月 1 9 日 行 政 會 議 通 過 

1 1 3  年 1 0 月 7 日 多 元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通 過 

1 1 3  年 1 0  月 8  日 行 政 會 議 通 過 

114 年 11 月 27 日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通過 

1 1 4 年 1 2 月 2 日 行 政 會 議 討 論 

一、本實施要點依據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2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90282B 號令「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學籍管理辦法」修正條文第 13 條及本校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組織章程訂定。 

二、適性轉科及適性轉學工作小組 

    (一)適性轉科及適性轉學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其主要成員有教務主任、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實習主任、註冊組長、擬轉入科科主任、擬轉入班導師。 

    (二)本工作小組任務 

        適性轉科或適性轉學申請人的面試。 

三、適性轉科 

    (一)實施對象： 

        一年級學生(以適性輔導安置及進修部之學生除外)，因就讀科別志趣不合，得向本校申請 

    適性轉科，轉入不同科之一年級下學期。 

    (二)轉科限制： 

      1.為遵守部定核班人數之規定，各科招收轉科之學生，以補足當年度核定招生班級人數之新 

        生名額為限。 

      2.依簡章內容之缺額科別申請轉科，每一學生僅可限一科報名，且以一次為限。 

    (三)轉科程序： 

      1.報名日期、面談日期、放榜日期及報到日期等訊息依公告簡章。 

      2.應繳文件：學生申請校內適性轉科時，應填具經家長(監護人)同意簽名之申請書 

        (如附表一)，並向教務處註冊組檢附下列文件辦理。 

        (1)經導師及輔導教師簽名之適性輔導資料表(如附表二-1 和附表二-2)，其內容包括生 

           活、學習及生涯等輔導。 

        (2)讀書計畫(以 A4 格式繕打，內容至少包含轉學動機、補修學分規劃等，如附表三)。 

        (3)第一學期兩次定期評量成績單。 

        (4)獎懲紀錄表。 

        (5)出缺勤紀錄表。 

      3.報名程序與錄取方式： 

        (1)學校應將申請人之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彙整後，送本工作小組實施面談，面談成績未達 

           60 分者不予錄取。 

        (2)符合資格之學生人數超過學校缺額者，採超額比序方式錄取，比序順序如下：面談成績 

           →兩次定期評量成績平均分數(取到小數點第 2 位，第 3 位以四捨五入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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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若經超額比序至最後順次仍相同時，則參考報名學生在兩次定期評量單科成績平均分數 

           (取到小數點第 2 位，第 3 位以四捨五入進位)，順序為國語文→英語文→數學。 

        (4)經本校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審查結果通過者，由教務處公告錄取名單，並由將審查結果 

           (包括不通過者)通知學生。 

      4.注意事項： 

        (1)凡經錄取後，學生須於規定期限內辦理報到手續，已報到之學生不得申請轉回原科就 

           讀。 

        (2)錄取學生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經審查符合課程要求，得列抵免修學分。 

四、適性轉學 

    (一)招收轉學生應於適性轉科之後辦理，經本校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討論簡章後實施，並以 

        「公告招收轉學生」方式辦理。 

    (二)單獨招收轉學生的相關資訊，應明訂於轉學招生簡章當中，經本校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同意後實施。 

    (三)招收轉學生簡章除了公告本校首頁外，且應公告至「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資料填報整合平臺 

        與實名制管理系統」供全國轉學需求之學生查詢。 

    (四)其餘未盡相關轉學事宜，均以簡章公告為主。 

五、身心障礙生依據重新轉安置作業原則辦理。 

六、本校轉科作業由日間及進修部於公告時間內分別辦理。 

七、其他 

    (一)轉科生凡經錄取轉入核定之科班就讀，不得再申請轉回原科班或再申請轉科。 

    (二)資料彙整由註冊組負責，資料包括校內轉科申請表、學生適性輔導紀錄表、多元入學招生 

        委員會會議記錄備查。 

    (三)轉科生或轉學生之畢業條件均需符合轉入科別之畢業學分規定，有關抵免及補修學分悉按 

        本校「轉學、轉科學分抵免實施要點」辦理。 

八、本實施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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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人:總務處 

案由:討論國立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及國立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節約能源實施計畫(草案)。 

說明:依據行政院 113年 3月 27 日院臺經字第 1131001420 號函核定「政

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提升計畫」(113年-115年)，與教育部 113

年 4月 15日臺教資(六)字第 1130038212號函辦理。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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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114年12月2日 行政主管會議討論   

一、依據：行政院113年3月27日院臺經字第1131001420號函核定「政府機關及學校 

          用電效率提升計畫」(113年-115年)，與教育部113年4月15日臺教資 

          (六)字第1130038212號函辦理。  

二、目的：本校為推動節約能源，使能源充分有效利用，訂立本校「節約能源推動 

          小組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成立節約能源推動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推行節約 能源管理工作，逐年檢討改善節能措施。 

三、成員：本推動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主任擔任執行秘書及副召集人，小 

          組成員包含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 

          主任、進修部主任、主計主任、人事主任、主任教官，節能管理人員由 

          總務處庶務組長及事務組電力技士兼任。  

四、 工作內容： 

 (一)研議校內能源使用規則、目標及計畫。  

(二)擬定年度節約能源計畫內容、執行人力及預算經費。       

(三)彙整年度使用能源統計資料並定期檢討校內能源使用狀況。 

(四)定期檢視校內各使用能源設備之能源使用效率並檢討改善。  

(五)宣導節約能源知識，並舉辦節約能源相關活動。  

(六)節約能源工作執行成效考評與建議事項。  

五、業務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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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召集人：督導及處理推動小組各項業務。  

(二)副召集人：襄助節約能源推動小組各組相關業務，並召開會議檢討進。   

(三)執行秘書：負責督導及掌控事務之執行。  

(四)小組成員：審議節約能源相關事務及配套措施。  

六、執行單位：節約能源執行單位負責人員為各行政處室、組主管及場管人員，負 

              責執行由本小組制定之節約能源目標、措施及工作計畫等相關事項 

七、本小組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自每年8月1日至隔年7月31日止。  

八、本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一年至少兩次)，由召集人定期召開會議檢討 

    執行成效，並視需要由各工作分組建請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小組會議由召集 

    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擔任之。  

九、考評：  

(一)依據本校「節約能源計畫」做好內部節能減碳工作，並加強推廣節能 

    減碳教育，使 人人養成節約能源的習慣和態度。 

(二)本小組每年度不定期召開工作會及檢討會，擬定具體可行的節能措施 

    及計畫，交由 各權責單位推動執行，並定期紀錄及查核與自我評量 

    及檢討。執行成效良好之單位得 由本小組簽陳校長敘獎。  

十、本要點經推動小組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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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節約能源實施計畫(草案) 

114年 12月 2日 行政主管會議提案討論 

一、本校為落實節約能源政策，宣導節能措施，期達成用電不成長之目標，爰依據 

    行政院訂頒「加強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措施」之規定，訂定本實施計畫。 

二、本計畫所稱節能措施，係以節約用水、用電、減用汽機車、校舍有效管理及環 

    境改善為標的。 

三、建立管理制度： 

(一)為推動節約能源措施，特成立節約能源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組），本推 

    動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主任擔任副召集人，小組成員包含秘書、教務 

    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進修部主任、主計主 

    任、人事主任、主任教官，節能管理人員由總務處庶務組長及事務組電力技士 

    兼任。 

(二)推動小組為本校實施節約能源管理機構，主要任務如下： 

1.訂定本校節約能源目標、措施與工作計畫，並編列預算執行。 

2.督導、協調各執行單位節約能源措施之順利進行。 

3.定期評估節約能源效益，包括整體性及個別節能措施之評估。 

4.審核全校能源設備採購經費之概算、預算及分配事宜。 

(三)採責任分區管理制度，各執行單位使用空調、照明與用水場所應劃分責任區 

    域，並建立責任區域負責人名單。負責人管理責任區域之空調溫度調控、照明 

    開關與用水設備管理。 

(四)節約能源執行單位負責人員為行政單位主管及場管人員，負責執行由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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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之節約能源目標、措施與工作計畫。 

(五)推動小組每學期擇期至少開會一次(一年至少兩次)進行節約能源措施評核，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四、節約用電採行措施： 

(一)衣著：夏季上班時除特定場所外，儘量避免穿西裝、打領帶，改穿輕便衣服。 

(二)空調： 

（1）採責任分區管理，嚴格規定室內溫度未達 28℃不得開啟冷氣機，且開啟時間 

     制定在上午 9時以後至下午 4時前，期間室內僅 2人(含)以下應予關閉。並 

     應配合電風扇使用。 

（2）連續假日或少數人加班不得開啟空調冷氣。 

（3）妥善利用內政部示範補助設置之外遮陽節能設備及屋頂隔熱材，防止日曬影 

     響空調負載。 

（4）空調區域門窗關閉，且應與外氣隔離，減少冷氣外洩或熱氣侵入。 

（5）每月清洗窗、箱型冷氣機及中央空調系統之空氣過濾網、每季清洗中央空調 

     系統之冷卻水塔。 

 (三)照明： 

（1）採取責任分區管理，隨手關閉不需使用之照明。 

（2）校舍照明燈具損壞或加裝應全面採用高效率照明燈具及電子式安定器。 

（3）依國家標準(CNS)所訂定之照度標準，每學期全面檢測檢討各環境照度是否適 

     當，並作改進。惟不可為節省用電而減少必要的照明，以致影響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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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走廊及通道等照明需求較低的場所，採用隔盞開燈；需高照度的場所，於基 

     礎照明下增設局部照明。 

（5）牆面及天花板選用乳白色系列，以增加光線反射效果，減少所需燈具數量。 

（6）非經常使用之照明場所，如廁所、茶水間等，使用照明自動點滅裝置。 

（7）每學期至少一次全面清潔燈具；燈管耗損、光衰及黑化達一定程度即刻更 

     換，以維持應有亮度。 

(四)電梯： 

（1）推行上下樓梯步行運動，3樓以下不搭乘電梯，學生非搬運物品不得不搭乘 

     電梯。 

（2）搭乘不經過自己樓層之電梯，再配合走 1層樓。 

（3）電梯內照明及風扇裝設自動啟停裝置。 

（4）電梯機房冷卻通風扇應以溫控開關控制運轉。 

(五)事務儀器、飲水設備及其他 

（1）設定節電模式，當停止運作 5~10分鐘後，即可自動進入低耗能休眠狀態。 

（2）長時間不使用之電器用具或設備(如電腦、影印機等)，應關閉主機及周邊設 

     備電源，以減少待機電力之浪費。 

（3）裝設定時控制器控制飲水機之使用時間，關閉非上班時間飲水機用電，以節 

     約用電。 

(六)電力系統： 

（1）變壓器放置場所需有良好通風，必要時加裝風扇或空調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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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檢討合理契約容量值，以減少基本電費支出。 

五、校園校舍節約用電特別規定 

1.校園用電除冷氣、飲水機供電及地下室變電室採用 220伏特以上之高壓電外，其 

  餘均為一般 110伏特用電。 

2.為確保用電安全，請勿隨意毀損原有設施或改變原狀，如未經核准，更不得增加 

  原裝設用電設備以外之設施。 

3.校園內不得私自使用非教學使用或經校方認可之電器或用電設備。 

4.除廚房或家政教室外，其餘場所不得任意使用電爐，高耗電烹煮器具，以免造成 

  電力負荷過重所衍生之危險。 

5.電線出線口不得私自加裝引線或改裝，插座應按原裝置數量使用，不得為增加使 

  用量，而另行使用多孔延長線或插座，以免超出用電負荷，滋生危險。 

6.學校內任何已裝置之電器設備，不得無故自行或僱工改裝、加裝或移設。 

7.樓梯照明應視實際明暗度，分由樓梯上下開關斟酌開啟或關閉。 

8.普通教室、專科教室或辦公室照明燈管均採用高功率省電燈管，每兩盞或每一燈 

  組設置一個開關，依晴雨天候或視實際需要隨時彈性調整開啟，以節約用電。 

9.教室或辦公室內無人使用時，應隨時關閉照明及電扇開關，不得超時運轉或過夜 

  不關，凡室外課、集會或下課時間、午休期間一律關閉室內照明及電扇，但上課 

  時間由任課教師斟酌自然採光之實際照度或授課需求，自主選擇啟閉照明之數 

  量。 

10.禮堂、體育館照明均以高功率照明燈為原則，使用時應由管理人統籌開啟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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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任何人均不得擅自使用。 

11.裝設冷氣或 220伏特以上用電設施之教室或辦公場所，非經教師在場指導，學 

   生不得擅自啟用或關閉。 

12.庭園照明均由守衛室或總務處統籌管理開啟或關閉。 

13.隨時檢視學校供電系統正常運作，平時責由技工負責管理維護，另委託專業機 

   電顧問公司定期技術總檢查，每月提出檢查報告，並每年停電總檢乙次，隨時 

   監測電力負荷狀況，一有異常即時處理。 

六、節約用水採行措施： 

1.學校水源分為自來水與地下水兩套系統。自來水與地下水各自分別設置獨立蓄水 

  儲水設備【自 96年 11月起已全面改為自來水源】。 

2.自來水主要以供應飲水機、洗手台、廚房、家政教室等場所使用。 

3.地下水主要以供應花台、洗滌槽、托布盆、廁所沖水、校園澆水及噴罐使用【自 

  96年 11月起已全面改為自來水源】。 

4.地下水及自來水蓄水池、儲水塔每年寒暑假均定期僱工清洗乙次，並做成紀錄備 

  查。管線儘可能採用明管或管道間施設，除易於檢修外，更可供隨時檢視滲漏現 

  象。 

5.自來水與地下水蓄水池、儲水塔滿水位時於警衛室裝設警示器即時發出警告聲 

  響，以避免因機器故障，造成溢流成災或形成無謂浪費。 

6.校園使用之水龍頭、廁所沖水套件等設施全面改用自閉式省水零件。如有損壞， 

  即報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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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為節約用水，大部份花台或澆水使用之水龍頭均採用鑰匙控制。學生教室或廁所 

  使用之洗手台，專屬使用與管理。 

8.飲水機每日下午 5:30自動關閉節電節水，次日 6:30啟動，例假日全時關閉。 

七、校園校舍節約用水特別規定 

1.隨時宣導學生節約使用自來水方法。 

2.隨時宣導師生應舉手之勞，隨時關閉水龍頭，避免漏水滴水現象。 

3.發現水龍頭損壞，應即時回報登記修繕，技工立即修護。 

4.張貼節約用水用電標籤，隨時隨地提醒節約水電。 

5.非經總務處同意不得任意加裝或改裝水管或用水設備。 

八、利用學校師生集會之時機，如週朝會、校務會議及行政會報等，加強節能、節 

    約水電、隨手關燈等積極宣導措施，並於校園各主要公告場所張貼宣導海報、 

    警語、標示等，期達到隨手做環保、時時省能源，為校園多盡一份心力，為地 

    球永續經營積極奉獻。 

九、鼓勵教職員上下班盡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騎腳踏車或採行共乘方式，如有必 

    要更可實施教職員一週一日不開車之目標，以減少使用汽機車，不但可減低空 

    氣污染、減少交通流量，更可減低學校停車空間不足之壓力。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奉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